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修订草案稿）》的起草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现行人民警察法颁布实施30年来，对于保障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推动人民警察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和人民警察担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新的复杂深刻变化，党和人民对人民警察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现行人民警察法已不能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有必要予以全面修改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警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这些重大原则方针，需要上升为法律，固化为新时代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根本遵循。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修订人民警察法的意见建议。公安部在深入调研论证、充分听取意见、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草案稿共103条，分为总则、职责和职权、组织管理、警务和职业保障、教育训练、执法监督、纪律和惩戒、附则8章。
（一）关于第一章（总则）。优化完善了立法目的和依据、人民警察的行为准则、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和接受监督等条文表述，增加了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人民警察保障制度、中国人民警察节等原则性规定。根据人民警察队伍变化实际，从人民警察范围中删去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增加司法行政机关的戒毒人民警察。
（二）关于第二章（职责和职权）。完善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职责职权规定，同时增加国家安全机关的人民警察、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职责职权内容。优化了交通和现场管制、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采取刑事措施等现有规定，增加了服务人民、报警服务平台、警力调动使用、职权行使适度原则等内容。

（三）关于第三章（组织管理）。增加了警力编制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机制规定，确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明确了公安机关警务管理体制，完善了人民警察应当具备的条件和不得录用的情形，增加了调任转任、任职回避规定，确立了分类管理制度，完善了内务建设、职业道德、荣誉制度等内容。

（四）关于第四章（警务和职业保障）。完善了上级决定和命令的执行、个人组织协助执行职务、对阻碍执行职务行为的处理、警用标志装备管理等规定，增加了防止干预执法、保持身份权等内容，明确了警务标准化建设、警务科技信息化建设、人才建设的规定，增加了工时和休假制度、职业尊严保护、职业安全保障等规定。
（五）关于第五章（教育训练）。明确了教育训练目标、地位、责任、教育训练结果应用等规定，增加了人民警察院校职能定位、建设保障和管理体制、教官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人民警察院校招生应当与人民警察机关招警需求相衔接等规定。

    （六）关于第六章（执法监督）。完善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回避制度、上级监督、督察制度相关表述，增加了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资格和执法责任、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内容，明确了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七）关于第七章（纪律和惩戒）。明确了应承担纪律法律责任的行为以及终身追究责任或者问责的规定，完善了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规定，增加了人民警察机关责任和对未依法履行职责、超越法定职责范围行使职权相关人员的惩戒等规定。

（八）关于第八章（附则）。确立了人民警察警旗、警徽、警歌等人民警察标志体系。



